高阳县关于2025年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25年，我县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严控和压缩“三公”经费，2025年县级“三公”经费共安排678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共安排0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按照“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原则，共安排508万元，较上年减少0.3万元，其中：一是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二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08万元。
（三）公务接待费。共安排170万元，较上年减少1.48万元，主要是根据厉行节约要求，接待任务安排减少。
二、县级政府债务及还本付息情况
（一）一般债务。截至2024年底，县本级一般债务限额11.98亿元、一般债务余额11.58亿元。
2025年县本级需偿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本息共计1.08亿元，其中：债券本金0.63亿元、债券利息0.45亿元。
（二）专项债券。截至2024年底，县本级专项债务限额48.01亿元、专项债务余额46.91亿元。 
2025年县本级需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息共计2.5亿元，其中：债券本金0.97亿元、债券利息1.53亿元。
三、财政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14927万元。其中：税收返还收入434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10745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313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3691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6万元。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制度建设
2018年以来，我局进一步强化、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印发了《高阳县财政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高财预〔2019〕21号）、《高阳县财政局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高阳县财政局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7号）、《高阳县财政局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高财预〔2021〕307号）、《高阳县县级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办法》、《高阳县财政局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高财预〔2022〕28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全覆盖的通知》（高财预〔2022〕27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县级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高财预〔2022〕24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制定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的通知》、《高阳县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管理办法》（高财稽查〔2024〕17号）等一系列文件，使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更加具体、丰富。
2、事前绩效评估
[bookmark: _GoBack]我局印发了《高阳县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高财字〔2019〕368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事前绩效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8号）。2024年聘请河北京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此次事前评估工作。评估结论为：11个项目中，部分支持6个，不予支持5个。审减资金165.68万元。针对2025年预算项目，县级预算部门已开展新出台或到期延续重大政策（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3、绩效目标管理
印发了《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9号），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2025年部门预算绩效文本编制工作，实现了县级预算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同时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各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指标集中会审，审核每个项目绩效指标是否全面体现、是否数值量化。
4、绩效监控管理
印发了《高阳县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监控结果挂钩机制》（高财预〔2020〕46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0号），对县级所有预算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1852个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开展了绩效监控，涉及项目资金344185.2万元。其中：预计不能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有25个，涉及资金14575.1万元。预计年底完成情况与年初目标差距较大的项目有35个，涉及资金8089.2万元。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5、绩效评价管理
（1）全面开展部门自评
印发了《高阳县财政局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号）。根据2023年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计划，组织了县级各预算部门（乡镇）及其下属单位对2024年度部门管理或使用的所有专项资金和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已完成绩效自评目标1257个，涉及资金397093万元。并于3月底前财政局部门预算主管股室核查部门绩效自评情况，将核查结果反馈预算部门并督促整改。
（2）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印发了《高阳县财政局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7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2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县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3号）、根据2024年县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划，财政抽出专人，同时聘请第三方对高阳县2023年10个财政重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共涉及9个单位。形成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根据评价结果，9个项目评价为“优”，1个评价为“良”。共涉及资金12532.46万元。
6、绩效结果应用
（1）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工作完成后，县级财政部门向县政府、县人大报送了《高阳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县级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报告》，在2025年预算安排中，对9个评价为“优”的项目全部支持、对1个评价为“良”的项目予以部分支持。
（2）事前绩效评估结果应用：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对照评估报告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完善。在2025年预算安排中，8个项目支持2个，部分支持2个，不予支持4个。在365.736万元中，支持200.056万元，审减资金165.68万元。
（3）绩效监控结果应用：2024年7月，印发《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0号），对县级所有预算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1852个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开展了绩效监控，涉及项目资金344185.2万元。其中：预计不能完成绩效目标的项目有25个，涉及资金14575.1万元。预计年底完成情况与年初目标差距较大的项目有35个，涉及资金8089.2万元。
针对预算绩效监控结果较差的项目，2024年采取暂停或停止拨款、调整预算、调整绩效目标指标等措施。针对年度内预计不能实施，资金不能支出的项目，由财政收回统筹用于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急需支出。
（4）坚持绩效信息公开，将自评报告及财政重点评价报告都及时上传到了“高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五、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_4_4_0000000038]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编码
	13062823P000212100029
	项目名称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

	预算规模及资金用途
	预算数
	4000.00
	其中：财政    资金
	4000.00
	其他资金
	 

	
	对千里堤进行整修加固等工程

	资金支出计划（%）
	3月底
	6月底
	10月底
	12月底

	
	 
	41
	58
	100

	绩效目标
	1.对千里堤堤防进行加固，保护堤防安全，防御水流对主槽或堤脚的冲刷，使堤防达到100年一遇防洪标准
2.建设监测和信息化系统，初步探索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提高河道现代化数字化管理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治理长度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治理长度

	18.26千米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工程质量合格率
	≥95%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项目按时完成率
	≥95%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控制金额
	项目成本控制金额
	≤4000万元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此项目，千里堤高阳段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此项目，千里堤高阳段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能够达到优秀
	千里堤加固工程（高阳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六、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县本级政府采购预算项目资金安排4310万元，按采购类别分：货物类873万元、工程类898万元、服务类2539万元；按资金来源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381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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